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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宝吉新材料有限公司  

安徽省郎溪县柏维力大道 19 号  

此报告是报告号为 AJFTS25002071R02_EN 的中文译本，如中英文有差异，概以英文为准。  

样品名称 : BD2815GY 海绵

型号/货号 : /  

以上测试样品数据和信息为客户提供并确认，SGS 不对这些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果

和/或结论的有效性负责。检测结果适用于收到的样品。

*************

SGS 参考号 : SHP25-010776   

试样收到日期 : 2025-04-11

测试执行时间 : 2025-04-11 至 2025-04-21   

测试要求 : 1988 年第 1324 号法定文件（1989，1993 和 2010 修订）英国家具和家饰用品（消防）

（安全）法规，附录 1 第一部分，块状或垫状海绵的可燃性试验。

按照上述标准的规定，并结合使用 BS 5852 第 2 部分：1982 的 5 号点火源。   

测试结果 : --参见数据附表--

结论 : 测试样品符合英 1988 年第 1324 号法定文件（1989，1993 和 2010 修订）英国家具和家

饰用品（消防）（安全）法规，附录 1 第一部分的要求。 

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安吉分公司

授权代表签署

李石福

批准签署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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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执行

测试按照 1988 年第 1324 号法定文件（1989，1993 和 2010 修订）英国家具和家饰用品（消防）（安全）法规，

附录 1 第一部分，块状或垫状海绵的可燃性试验执行。

BS 5852 第 2 部分：1982，5 号木垛试验 (5 号点火源)。

预处理

将木垛和试样在室内环境条件下放置 72 小时，然后在试验前立即在温度为 20±5°C 和相对湿度为 50±20%的环境

中调节至少 16 小时。

试验时环境温度：温度为 15°C ~ 30°C相对湿度为20% ~ 70%。

测试结果

以下试验结果仅与特定试验条件下材料组合的可燃性有关，它们不能用作评估材料在使用中所有的潜在火灾危险

的方法。

(A) 渐进性阴燃

判定失败标准（BS 5852：1982 第 2 部分第 4.1 条） 第 1 次 第 2 次

4.1 b) 点燃木垛 60 分钟后样品是否仍有大量的的烟，热和发光现象出现。 否 否

4.1 c) 是否有逐渐增强的燃烧现象使实验无法继续安全进行，需进行强制熄灭。 否 否

4.1 d) 样品是否闷烧殆尽。 否 否

4.1 e) 样品在测试期间是否闷烧至边缘，即上下边缘、两边或者其整个厚度。 否 否

4.1 f) 在最终检查（9.4）中，在距点火源最近部分任何方向上显示出除变色以外的炭

化超过 100 mm。
否 否

(B) 有焰燃烧

判定失败标准（BS 5852：1982 第 2 部分第 4.2 条） 第 1 次 第 2 次

4.2 b) 点燃木垛后，样品继续燃烧是否超过 10 分钟。 否 否

4.2 d) 是否有逐渐增强的燃烧现象使实验无法继续安全进行，需进行强制熄灭。 否 否

4.2 e) 样品是否燃烧殆尽。 否 否

4.2 f) 任何火焰前端在试验期间达到试样下边缘，任一侧或烧穿试样的整个厚度。 否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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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质量损失

UK 法规中例 1 部分第 5 条 第 1 次 第 2 次

如果样品损毁不能满足 BS 5852 第 2 部分条款 4 中的 4.1(e)，4.1(f)和 4.2(f)的要

求，

但是重量损失少于 60g, 则样品仍视为通过测试。

30 g 33 g

详细结果

声明: 本报告符合性声明（通过/不通过）的决策规则适用于任何产生数值的结果，并与客户在合同评审阶段达成

一致，基于量化的合格概率 95%（参考 UKAS LAB 48）进行判定。

测试次数 第 1 次 第 2 次

渐进性阴燃或有焰燃烧 无 无

点火源 (min, s) 2 min 15 s 2 min 20 s

火焰 (min, s) 2 min 40 s 2 min 43 s持续时间

烟 (min, s) 3 min 37 s 3 min 50 s

宽度 (mm) 128 131

长度 (mm) 149 152水平方向损毁范围

深度 (mm) 58 60

宽度 (mm) 175 180
垂直方向损毁范围

深度 (mm) 60 62

损毁是否超过条款 4.1(e), 4.1(f) 和 4.2(f) 否 否

测试前初始重量 (g) 5899 5908

测试后最后重量 (g) 5869 5875

测试前后重量损失 (g) 30 33

失败原因 (参照失败原因评判标准) -- --

渐进性闷烧的最终评定 (9.4) 无 无

备注与观察 无 无

结果 通过 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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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照片

样品详情: 

颜色: 灰色

海绵样品密度约为 29.8 kg/m3。

此照片仅限于随 SGS 正本报告使用

***报告结束*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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